
广东省马术协会裁判员暂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我省马术项目竞赛公平、公正、有序进行，规范马术

项目裁判员(以下简称裁判员)资格认证、培训、考核、注册、选派、处

罚等监督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体育竞赛裁判

员管理办法》，制定本暂行管理办法。

第二条 裁判员实行分级认证、分级注册、分级管理。

第三条 广东省马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对在广东省内正式开展的

马术项目裁判员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管。

第四条 协会负责广东省内相应技术等级裁判员的资格认证、培训、

考核、注册、选派、处罚等（以下简称技术等级认证）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裁判员的技术等级分为国家级、一级、二级、三级。获得国

际马术体育组织有关裁判技术等级认证者，统称为国际级裁判员。

第二章 裁判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

第六条 协会下设裁判委员会(以下简称裁委会)。裁委会在协会领导

下，具体负责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等监督管理和接受协会的委派负责

赛事裁判工作。

第七条 协会裁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六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每届裁委会任期不超过五年。

第八条 裁委会成员候选人由协会提名推荐，并在协会官方网站对外

公示后公布。

第九条 裁委会负责制定裁判员发展规划，制定裁判员管理的相关规

定和实施细则，组织裁判员培训、考核；国家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

注册；对裁判员的奖惩提出意见；根据最新的马术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及时组织裁判员进行培训学习。



第十条 协会指派的仲裁委员会负责解决纠纷、对赛事、裁判有疑义

等事项进行仲裁。

第三章 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

第十一条 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按照中国马术协会裁判员技术等级

认证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分别为：竞赛规则、裁判法、临场执裁考核和

职业道德的考察。

第十二条 三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标准：能够掌握和运用马术项目

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

第十三条 二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标准：具有一定的裁判工作经

验；任马术项目三级裁判员满一定年限，能够掌握和正确运用马术项目

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

第十四条 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标准：具备担任省级马术比赛裁

判员的经历，任马术项目二级裁判员满一定年限，能够掌握和准确运用

马术项目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

第十五条 裁委会负责制定各技术等级裁判员培训、考核和技术等级

申报、认证工作，以及报考国家级裁判员人选的考核推荐办法，具体标

准和考核推荐办法经公布后执行。

第十六条 协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中国马术协会裁判员技术等级认

证考核或广东省马术协会裁判员资格认证考核，合格者授予相应的裁判

员技术等级称号。

第十八条 广东省马术协会或者中国马术协会，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统

一制作并发放技术等级裁判员证书。

第四章 裁判员注册管理

第十九条 裁判员实行注册管理制度。裁委会根据马术项目的特点确

定裁判员的注册年龄限制、注册时限、停止注册和取消注册等条件。

第二十条 协会建立裁判员注册信息库，并公布以下主要信息：

（一）裁判员姓名、年龄、技术等级；

（二）裁判员获得相应技术等级资格认证的时间以及参加相应等级

竞赛裁判工作记录；

（三）裁委会对裁判员裁判工作的考评意见；



（四）参赛单位对注册裁判员的评价意见。

第二十一条 裁判员必须持有注册有效期内的相应裁判员技术等级

证书方能参加协会主办马术比赛的执裁工作。

第五章 裁判员选派

第二十二条 为保证协会主办赛事公平、公正、有序进行，协会主办

赛事裁判组均由协会进行选派，协会选派赛区裁判长，由选派裁判长提

供裁判组组成名单，由秘书长审核通过，并在赛前进行公布。

第二十三条 协会主办赛事的裁判长、赛事监管、项目裁判长、主裁

判员、障碍路线设计师，须由一级以上裁判员担任，其他裁判员的技术

等级应为二、三级。

第二十四条 赛事裁判组基本组成为一名裁判长、一至二名项目裁判

长、兽医，其他裁判数量应根据赛事实际规模进行相应的选派。

第二十五条 协会主办赛事设仲裁 3 名以上，仲裁人数根据赛事规模

赛事进行递增，且仲裁人数须为单数；赛事管理人员 1至 2 人。

第二十六条 裁判员选派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的原则；

（二）择优的原则；

（三）中立的原则。

第六章 裁判员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七条 注册裁判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参加相应等级的马术比赛裁判工作；

（二）参加裁判员的学习和培训；

（三）监督本级裁委会的工作开展，对于不良现象进行举报；

（四）享受参加马术比赛时的相关待遇；

（五）对做出的有关处罚，有申诉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各级裁判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和规定，廉洁自律，公正、公平执法；

（二）主动学习研究井熟练掌握运用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三）主动参加培训，并服从和指导培训其他裁判员；



（四）主动承担并参加各类裁判工作，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组织相关

情况调查；

（五）主动服从管理，并参加相应技术等级裁判员的注册；

（六）接受合法、合理的劳动报酬。

第七章 裁判员考核和处罚

第二十九条 裁委会每年对注册裁判员进行工作考核。

第三十条 裁判参与赛事执裁实行回避制度。从确定赛事裁判组成员

组成后，裁判应不得私自与参赛队伍或运动员接触联系。

第三十一条 裁委会须对参加裁判工作的裁判员进行考核，并将考评

意见进行存档，裁委会根据年度裁判工作记录和结合相应各方对裁判的

评价，对裁判的工作进行年度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选派裁判和年

度奖励的主要依据。

第三十二条 对违规违纪裁判员的处罚分为：警告、取消若干场次裁

判执裁资格、取消裁判执裁资格一至两年、终身禁止裁判员执裁资格。

第三十三条 在赛事执裁期间，受到赛区处分的裁判员，裁委会在考

评意见上写明。

第三十四条 在赛事执裁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对裁判给予警告

处罚：

（一）无故缺席参加学习和有关会议；

（二）无故迟到参与裁判工作；

（三）比赛出现错判及漏判；

第三十五条 在赛事执裁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对裁判给予取消

若干场次裁判执裁资格的处罚：

（一）赛事期间不在岗位；

（二）凡在同一次比赛中受到两次警告；

（三）不遵守赛区纪律、违反职业道德；

（四）经裁委会认定在行使裁判职责时出现明显错判、漏判等重大

工作失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五）未经裁委会批准，私自跨行业、跨省市外出授课者，或担任

未经裁委会批准从事赛事执裁工作的；受邀参与中国马术协会赛事活动

的除外；



（六）在赛事执裁期间有酗酒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或其他严重

违反道德的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参与协会主办赛事执裁资格：

（一）经仲裁委员会认定多次出现错判等重大失误，比赛场面严重

失控，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二）行贿受贿、执法不公；

（三）触犯刑法，受到刑事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终身禁止执裁资格：经纪检监察部门

或司法机关查实参与假赛、暗箱交易、操控比赛、收送钱物等非法行为

的。

第三十八条 裁委员会成员、裁判长、赛事监管等协会裁委会授权监

督裁判临场执裁工作的人员，未能履行职责，对裁判违规、违纪行为未

能及时提出处理意见的，须做出书面说明和检查， 并接受相应的批评教

育和处分。

第三十九条 对违规违纪裁判处罚的程序：

（一）对裁判的警告和严重警告由比赛裁判长提出并写出情况说明，

提交裁判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决定；

（二）暂停执裁资格的处罚，由裁判长写出情况说明提交仲裁委员

会决定；

（三）取消执裁资格一至两年、终身禁止执裁的处罚由赛区写出情

况说明并报仲裁委员会，由仲裁委员会核实情况后，报经协会批准，同

时通报该裁判处罚和注销裁判注册信息；

（四）对违规违纪裁判做出暂停执裁资格（含）以上处罚的，裁委

会须事先通知，被处罚的裁判有权进行申诉。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一条 由广东省马术协会负责解释。


